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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D  

第225号决议（WRC-23，修订版） 

将附加频段用于国际移动通信的卫星部分 

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（2023年，迪拜）， 

考虑到 

a) 按照第5.388款和第212号决议（WRC-23，修订版），1 980-2 010 MHz和2 170-

2 200 MHz频段被确定用于国际移动通信（IMT）的卫星部分； 

b) 有关实施IMT地面和卫星部分的第212号决议（WRC-23，修订版）、第223号决

议（WRC-23，修订版）和第224号决议（WRC-23，修订版）； 

c) 依据《无线电规则》，1 518-1 544 MHz、1 545-1 559 MHz、1 610-1 626.5 MHz、

1 626.5-1 645.5 MHz、1 646.5-1 660.5 MHz、1 668-1 675 MHz和2 483.5-2 500 MHz频段划分给

了同为主要业务的卫星移动业务和其他业务； 

d) 根据《无线电规则》，在3区，2 500-2 520 MHz和2 670-2 690 MHz频段划分给了

同为主要业务的卫星移动业务和其他业务； 

e) 根据第5.353A和5.357A款，全球水上遇险和安全系统的遇险、紧急和安全通信和

卫星航空移动（R）业务优先于所有其他的卫星移动业务通信， 

认识到 

a) 诸如卫星广播、卫星广播（声音）、卫星移动、固定（包括点对多点分发/通信系

统）和移动等业务已在2 500-2 690 MHz频段或该频段的某些部分进行操作或计划进行操作； 

b) 诸如移动业务、射电天文业务和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等其它业务已根据《频率划

分表》在1 518-1 559/1 626.5-1 660.5 MHz、1 610-1 626.5/2 483.5-2 500 MHz和1 668-1 670 MHz

频段，或这些频段的某些部分进行操作或计划进行操作，这些频段或其某些部分在某些国家

大量用于IMT卫星部分以外的各种应用，且ITU-R尚未完成共用方面的研究；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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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) 在2 500-2 520 MHz和2 670-2 690 MHz频段内，有关IMT卫星部分与IMT地面部

分、卫星移动业务应用与其他业务的其它高密度应用（如点对多点通信/分发系统）之间的

潜在共用和协调研究尚未完成； 

d) 2 520-2 535 MHz和2 655-2 670 MHz频段划分给了除卫星航空移动业务以外的卫星

移动业务，限于在第5.403和5.420款所述的国家领土范围内操作； 

e) 有关正在进行的涉及IMT卫星无线电传输技术研究的ITU-R第47号决议， 

做出决议 

1 除考虑到a)和做出决议2所述的频段外，1 518-1 544 MHz、1 545-1 559 MHz、

1 610-1 626.5 MHz、1 626.5-1 645.5 MHz、1 646.5-1 660.5 MHz、1 668-1 675 MHz和2 483.5-

2 500 MHz频段可以由希望实施IMT卫星部分的主管部门使用，但需遵守有关这些频段内卫

星移动业务的规则条款； 

2 第5.384A款确定用于IMT并在3区划分给卫星移动业务的2 500-2 520 MHz和2 670-

2 690 MHz频段可以由该区内希望实施IMT卫星部分的主管部门使用；但是，取决于用户需

求，从长远角度看，主管部门也有可能决定将这些频段用于IMT的地面部分（见国际电联

《组织法》的“前言”部分）； 

3 确定用于IMT卫星部分的频段并不排除已划分业务的任何应用对这些频段的使

用，且不在《无线电规则》中确定优先地位， 

请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 

1 研究在上述频段内有关将卫星移动业务划分用于IMT的卫星部分与其他已划分业

务（包括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）对该频谱的使用之间的共用和协调问题； 

2 向未来的一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报告这些研究结果， 

责成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主任 

提请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注意本决议。 

 

  


